[bookmark: _GoBack]《昆明市盘龙区乡村公共建设项目<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>管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的
起草说明

为加强和规范昆明市盘龙区乡村公共建设项目规划管理，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，盘龙区自然资源局研究起草了《昆明市盘龙区乡村公共建设项目<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>管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1、 起草背景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村庄建设项目施行简易审批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农经〔2020〕1337号）以及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"多审合一、多证合一"改革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69号）等系列部署和要求，为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规范乡村建设活动，提升乡村风貌，盘龙区自然资源局结合盘龙区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实际，研究起草了《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。
2、 起草必要性
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是依法加强乡村规划管理、保障乡村建设有序推进的关键监管工具。当前盘龙区在乡村公共建设项目管理方面仍存在乡村无规划、建设无序，以及乡村公共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缺乏专门指导等诸多问题，亟需通过制定专项指导意见加以规范。
3、 起草过程
按照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工作部署要求，盘龙区自然资源局经深入调查研究，并论证确定制定该《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具有明显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理性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后，起草了《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初稿，经多次内部讨论，并征求了区发改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科工信局等职能部门及街道意见后，结合意见建议，经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本次征求意见稿。
4、 主要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
5.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
6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村庄建设项目施行简易审批的指导意见》
7.《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
8.《昆明市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》
9.《昆明市盘龙区农村宅基地建房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5、 主要内容
《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共五章二十条，包括总则、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审批、批后监管及竣工验收、延期及变更、其他以及附件等内容。
第一章总则。规定了制定的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申报主体、审批方式及部门职责。
第二章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审批。明确了审查重点、规划许可证核发流程和各项办理时限以及批后公示等内容。
第三章批后监管及竣工验收。强调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手续后方可开工，开工前、完工后申报主体应向街道办事处提出现场放线申请和竣工验收申请，建设过程中发现违规情况将进行查处，同时提醒了竣工验收后不动产登记时限。
第四章延期及变更。明确了规划许可证和规划审查意见有效期、延期申请和延长期时限以及规划许可证内容确需变更的5种情形。
第五章其他。提出了允许进行外立面提升修缮的情形，明确国家和省、市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附件。共8个，包括办理流程、申请材料清单、申请表、“四议两公开”情况说明、项目批前和批后公示、竣工验收意见表。


